
臺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贊助會員切結書 
 

  本會對於贊助會員之設置，不限制為同一組織區域之電腦相關行業，只須

領有公司行號登記證照者，均可加入為本會贊助會員，惟贊助會員係屬贊助性

質，不得享有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與罷免權等法定權利。 

 

此致 

  臺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

 

 

 

 

      申請入會公司行號：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 

      負 責 人 ：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附註： 

一、依據台灣省政府社會處 83 年 4月 12 日八三社二字第一八九九二號函轉據 

  內政部 83 年 4 月 6 日台（83）內社字第八三七四五八一號函辦理。 

二、84 年 7 月 18 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決通過辦理。 


